
吴江市盛泽镇新云喷织厂债权申报表
                                                                编号：
	申报人姓名/名称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债权申报代理人
	
	联系电话
	

	接收分配款的开户行名称
	户  名：
	银行账 号
	

	
	开户行：
	
	

	申报债权金额
（人民币：元）
	本金：
	利息（如有）：

	
	其他费用：

	
	总金额（大写）：                             小写：

	利息计算明细（算至裁定破产前一日2026年02月04日）
	

	有无
担保
	
	担保金额：
	币种：

	设立
时间
	
	担保财产名称：
	抵押日期：

	
	
	
	担保物价值：

	是否连带债权
	是/否：
	连带债权金额：

	是否优先债权
	是/否：
	优先债权金额：

	申报
依据
（以证实债权的文件详情）
	序号
	申报材料名称
	份数
	页数
	是否与原件一致
	注（如填写不下，可另附纸，附纸上需盖章签字）

	
	
	
	
	
	
	

	
	
	
	
	
	
	

	
	
	
	
	
	
	

	
	
	
	
	
	
	

	
	
	
	
	
	
	

	备

注
	1. 如非法定代表人填写本表格，请注明与债权人关系；
1. 填妥后，将本表、证据材料、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经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同提交；
1. 债权申报登记表及证据应通过特快专递形式邮寄至临时管理人；
1. 提交材料的纸张必须为A4纸且为单面，书写应用黑色碳素墨水，回函信封上请注明债权申报，如申报材料较多，请使用附件列明清单。

	债
权
人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接收审查人
	

	
	个人签字：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吴江市盛泽镇新云喷织厂破产清算一案
债权申报证据清单
	债权人：

	证据名称
	份数
	页数
	是否原件

	1
	
	
	
	

	2
	
	
	
	

	3
	
	
	
	

	4
	
	
	
	

	5
	
	
	
	

	6
	
	
	
	

	7
	
	
	
	

	8
	
	
	
	

	9
	
	
	
	

	10
	
	
	
	

	提交人承诺及声明：1、以上证据复印件均与原件（物）一致，不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如有变更或增加事项，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2、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及其提交的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管理人签收材料时不予确认，具体确认程序和方式按法律规定另行办理。


提交人（签章）：                  
提交时间：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先生/女士为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委  托  人（名称/姓名）：
住址：               
电话：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住址：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住址： 

    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就吴江市盛泽镇新云喷织厂破产清算一案为本人/公司的代理人。代理权限：登记债权，代为行使异议权、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等特别授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2.受委托人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受委托人为律师的提供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公函。
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   号
	（2026）苏0509破28号

	告    知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必须真实、有效，法院、临时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的所有文书、通知等材料均按此地址送达。如因债权人提供的地址不详或有误或地址变更后未及时通知法院、临时管理人等原因，造成债权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收到法院、临时管理人送达的文书、通知等材料，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为确保临时管理人与债权人的及时沟通，减少破产费用支出，请债权人务必填写电子邮件地址，以便于临时管理人通过邮件方式向债权人及时传达信息。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
	详细地址：

	
	联系人：

	
	固定电话：
	邮编：

	
	手机：
	电子邮箱：

	债权人声明
	我（单位）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我（单位）提供的上述地址（包括电子邮箱地址）是真实、有效的，如未收到书面通知法院、临时管理人变更，则该地址继续有效。法院、临时管理人向我（单位）送达的材料邮寄至该地址（包括电子邮箱地址）即视为送达。

债权人（签名并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吴江市盛泽镇新云喷织厂管理人：
 本人/本公司郑重承诺，本人/本公司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真实，不存在将已经受偿的债权向临时管理人申报的情况。
如发现存在上述情况的，本人/本公司自愿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警告、罚款、赔偿其他债权人损失等处罚。
此致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